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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282民初5567号
海南微城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京利堡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海南鑫晟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巨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慈溪市恺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南微城实
业有限公司、北京京利堡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鑫晟贸易
有限公司、宁波巨川科技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
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
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疫情告知书等。原告诉请：1.
请求判令被告海南微城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京利堡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海南鑫晟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巨川科技有限公
司连带支付原告票据款176259.90元及自2022年2月4
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9日9
时00分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
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56号

刘金龙（3405211990****4019）：上诉人双嘉幕墙
有限公司就（2022）浙029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3344号

潘建锋:原告李卯与被告潘建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
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2年8月29日15
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
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144号

崔虎、董咪: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郭
溪支行与被告崔虎、董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2144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3破6号之一

因《浙江孝心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执行完毕，最后分配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6月14日，裁定终结浙江孝心食品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483号之一

王黎胜、王淋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523民
初4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王黎胜、王淋玲向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支付代偿款160000
元及利息（自2022年1月2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2022年1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公告费560
元，以上合计4060元，由王黎胜、王淋玲负担,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2384号

马天福：本院受理原告杨忠志与被告马天福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及诚信诉讼告知书。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
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的笋干款55700元；2.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用。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二○二二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
时三十分在本院孝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2722号

汪西林：本院受理原告宋锦娥与被告汪西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及诚信诉讼告知书。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叁万叁千元整；2.被告承担本案所
有诉讼费用。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二○二二年九月一日上午九时
在本院孝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破17号

本院根据武义县氧氮气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
年7月1日裁定受理了浙江武邦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22年7月8日指定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为浙江
武邦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武邦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9月2
日前，向浙江武邦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
浙江省武义县武阳东路银田大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事
务所;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赖律师15957925650、
储律师13967961870，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
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武邦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武邦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武邦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8月1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
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上午9时整在武
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形式
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6519号

加娜尔·热玛赞:本院受理原告马利瑾为与被告加娜
尔·热玛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送达本院(2022）浙0782民初651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6804号

周朝文: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星雨纸箱有限公司为与
被告周朝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送达本院（2022）浙0782民初6804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839号

罗晓玲:本院受理原告常中东与被告罗晓玲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送达本院（2022）浙0784民初839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
告知书。

一、由被告罗晓玲
支付原告常中东货款
17500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从2022年2

月2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常中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888元，由被告罗晓玲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841号

韩文芳:本院受理原告常中东与被告韩文芳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送达本院（2022）浙0784民初841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
告知书。

一、由被告韩文芳支付原告常中东货款1750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2年2月22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
回原告常中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3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88元,由被告
韩文芳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303号

武义卓师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雄
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武义卓师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章康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784民初1303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521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455号

吴春华:本院受理原告晏国良与被告吴春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由于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吴春华支
付晏国良货款19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9月6日14时10分在本院23
号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281号
浦江欧特新创艺水晶饰品有限公司、张志强：本院受

理镇江律合科技有限公司诉浦江欧特新创艺水晶饰品有
限公司、张志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8月30日上午09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1民初2163号

陈卫兵、陈秀秀：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兰溪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卫兵、陈秀秀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直接或通过法院专递的形式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陈
卫兵、陈秀秀立即归还原告浙江兰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8万元、利息2339.88元，本息合计：
82339.88元(利息计至2022年05月18日，此后利息按合
同约定继续计付)；要求被告承担本案因诉讼而产生的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叶青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本院定于2022年8月30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1473号

裴元庆：本院受理原告程志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
政监督卡等。原告诉称要求归还借款13400元及其利息，
并由你承担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日上午9时在本院四
楼第七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审
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1125破4号之一

2020年12月30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朱丽军的申请，裁
定受理浙江云宇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浙江
云宇建设有限公司实际可供清偿的财产总额为3522200
元，确认的到期债权为8566700.97元，已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本院认为浙江云宇建设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符合破产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7月6日裁定
宣告浙江云宇建设有限公司破产。 云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2年8月7日10时起至2022年8月8日
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12865”船；船籍港：岱山；船舶类
型：国内捕捞船;生产方式：杂渔具；总吨位：213；净吨位：
74；总长：44.0米；船长：36.69米；型宽：6.6米；型深：3.2米；
航区：近海航区。船舶制造厂：舟山市岱山县南峰船舶修
造厂；建造完工日期：2011年6月7日。该船目前停泊在
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
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7月14日

拍卖公告

本公司持有温州国投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5%
股份，对应的出资金额为 550 万元。现根据上级部门
的安排，拟将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全部从本公司划转至
温州国投建设有限公司，划转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国有资产内部无偿划转，对本公
司的偿债能力无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4日

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关于无偿划转所持股份的公告

赵 汉 余 遗 失 警 官 证 一 本 ，证 号
3328178，身份证号 330328198701052117,声
明作废。 赵汉余

2022年7月14日

遗失声明

兹有宁波海警局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 15 时许在 28°
05′N，123°18′E海域查获“GRAND MIDAS”船，船上
有船员14人，该船装载36个集装箱，箱内有大量编制袋装
猪蹄等冻品货物，该船被宁波海警局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外塘路402号宁波海警局认领并接受

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
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GRAND MIDAS”船作无
主财物认定，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联系人：李警官
联系电话：0574-27689282

宁波海警局
2022年7月14日

无主财物公告

（2022）浙0324执1267号
相关人员：

2021年9月29日，夏建东在微信朋友圈（微信号wx-
id_po1yypkpsxc522）发布言论称：“楠江路某美X牌子在外
冒充是美大分店，好几个客户误以为真差点受骗”。永嘉
县江北鑫辉煌日用百货店（以下简称鑫辉煌百货店）认为
夏建东、永嘉县瓯北镇美大厨具店发布的言论侵害其名
誉权，遂向法院起诉。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名誉权。夏建东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具有诽谤性质的言
论，其主观过错明显。上述言论虽然没有指明鑫辉煌百
货店经营的美多集成灶的名称，但夏建东在发布的上述
言论中明确指出“楠江路”、“美X牌子”、“在外冒充是美
大分店”，足以使社会公众将上述言论与鑫辉煌百货店经
营的美多集成灶相关联。涉案言论确易引发对鑫辉煌百
货店经营的美多集成灶的猜测和误解，从而造成鑫辉煌
百货店及其经营的美多集成灶的社会评价的降低。故本

院认定夏建东发布的上述言论侵害了鑫辉煌百货店的名
誉权。遂判决如下：一、被告永嘉县瓯北镇美大厨具店、
夏建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发布侵权信息的微
信朋友圈向原告永嘉县江北鑫辉煌日用百货店发布赔礼
道歉的声明，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内容须
经本院事先审核，道歉声明需对全部好友可见，七日内不
得删除、屏蔽；如逾期拒不执行上述内容，则本院依原告
申请，选择一家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公布本判
决书内容，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永嘉县瓯北镇美大厨
具店、夏建东共同负担）；二、被告永嘉县瓯北镇美大厨具
店、夏建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永嘉县
江北鑫辉煌日用百货店经济损失3000元及公证费820元；
三、驳回原告永嘉县江北鑫辉煌日用百货店的其他诉讼
请求。判决生效后，因被告永嘉县瓯北镇美大厨具店、夏
建东逾期未履行赔礼道歉义务，永嘉县人民法院特公布
本案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特此公告。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2年7月14日

永嘉县人民法院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张晟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JX4-
BW42203161B6648-ZZ22），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张晟。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张晟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张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3

张晟联系电话：1380678114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晟
2022年7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5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张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华峰稀土热镀锌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8800000.00

欠息

12533261.62

本息合计

41333261.62

担保人

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基业贸易有限公司、常德市水星楼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莱逸园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义乌市禾和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义乌市松得化纤贸易有限公司、陈小华、张心怡、陈盼、陆基灯、伊梅仙、朱和六、何燕芳、黄贻松、张素媛

抵押物

陈小华名下位于金华市河畔花园29号别墅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保证权利、抵押权、质押权等）依法转让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
主体。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0室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877号金融大厦1幢17楼
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13588505647
注：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贷款本金余额截至2022年3月31日，债务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
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4日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恒柏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44,907,819.75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夏柏潮,徐丽华,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浙江恒
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公授信字第ZH1400000120329号、公借贷字第ZH1500000017040号

担保合同号

公高保字第99072014B18418号、个高保字第99072014B18420号、个高保字第
99072014B18419号、公高抵字第99072014Y18105号

李杰武（身份证号码：3307231976****2774）：
经查，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牙科诊疗

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本
机关依法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罚款人民币捌万元
整；2、没收药品器械。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本机关现依法对
你实施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虞卫医罚 [2022]10号)。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内容详见上虞区政府门户网站http://xxgk.shangyu.

gov.cn/art/2022/7/7/art_1229036676_59052736.html）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7月14日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